
2012 年 11 月 8 日，原告永年某担
保中心（委托人）与永年某银行（受托
人）、被告（借款人）三方签订了一份
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。借款合同
约定：永年某银行接受某担保中心的
委托，向赵某的公司发放贷款 100 万
元，年利率 18%，按月结息，委托贷款
期 限 为 12 个 月 ，贷 款 用 途 为 购 进 商
品。合同约定，委托人自行监督借款
人对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，委托人有
权直接向借款人催收委托贷款本息
或通过法律手段提起诉讼。

2012 年 11 月 15 日，抵押权人某担
保公司与赵某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
一份，约定赵某公司为确保委托贷款
借款合同的履行，愿意以其自有财产
作抵押，抵押财产作价 175 万元，实际
抵押额为 175 万元。合同同时约定，
抵押权人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抵押
财产的情形为：主合同约定的还款期

限已到，借款人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
或所延期限届满仍不能偿还借款本
息……2012 年 11 月 21 日，原、被告就
双方签订的上述抵押合同向永年工
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，
其中记载的抵押物为高级电动按摩
沙 发 ，数 量 为 150 台 ，抵 押 物 总 价 值
175 万元，被担保债权种类为流动资
金贷款，数额 100 万元，担保范围为主
债权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
实现担保物权的相关费用。

2012 年 11 月 26 日，原告向被告转
款 100 万元。被告借款后，共计给付
原告借款利息 120796.31 元，截至 2015
年 6 月 11 日，尚欠借款 100 万元、利息
339203.69 元。经原告催要，被告未能
偿还，原告诉至永年法院。

永年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告提供
资金 100 万元，委托永年某银行发放
给被告使用，三方分别作为委托人、
受托人及借款人签订了一般委托贷
款借款合同，原、被告对此合同均无

异议，三方之间建立起委托贷款法律
关系，且并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强制
性规定，为合法有效合同。根据该委
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，原告作为委
托人直接向作为借款人的被告收取
利息、监督借款的使用，并有权直接
向借款人催收委托贷款本息或通过
法律手段提起诉讼，故原告是本案适
格诉讼主体，结合原告提交的永年某
银行进账单，能够确认原告在委托贷
款借款合同签订后已向被告履行交
付借款 100 万元的义务，本案借贷事
实清楚，无须贷款受托人永年某银行
参加诉讼。

被 告 在 借 款 到 期 后 未 能 及 时 归
还，系违约，故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偿
还借款 100 万 元 ，法 院 予 以 支 持 。 关
于 借 款 利 息 问 题 ，原 、被 告 签 订 的
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年
利 率 为 18% ，并 未 超 过 中 国 人 民 银
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的 4 倍 ，合法有效，
被告应按照年利率 18%的标准给付原
告利息。

关于原、被告签订的抵押合同问
题。原告为确保上述一般委托贷款

借款合同的履行，与被告签订了抵押
合同，抵押合同合法有效。原、被告
在抵押合同签订后共同到永年工商
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，明
确约定了抵押物为被告所有的 150 台
高级电动按摩沙发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 和 国 担 保 法》第 三 十 三 条 第 一 款

“本法所称抵押，是指债务人或者第
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
财产的占有，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
保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债权人有
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
以 拍 卖 、变 卖 该 财 产 的 价 款 优 先 受
偿”的规定，因被告未能按期归还原
告借款及给付约定利息，故原告主张
对上述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，符
合法律规定，法院予以支持。

永年法院依照相关规定，作出判
决：被告赵某公司偿还原告永年某担
保中心借款 100 万元，并支付按照年
利率 18%计算的利息。原告某担保中
心对依法拍卖、变卖被告公司所抵押
的 150 台高级电动按摩沙发的价款优
先受偿。判决送达后，原、被告均未
上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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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发泄私愤
毁人杏树获刑

“一车一杆”是警示语还是双方约定 村民陈某因泄私愤，故意毁坏他人杏
树。近日，蔚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破坏
生产经营案，陈某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，被
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，缓刑两年。

2001 年 4 月 ，陈 某 为 发 泄 对 段 某 的 私
愤，多次于深夜来到蔚县常宁乡某村段某
家的杏树地里，对段某家种植的大杏扁树
进行破坏，先后损毁杏树 175 棵。被人发现
后，陈某为逃避公安机关侦查逃往外地。

2017 年 3 月 11 日，陈某被段某截住，后
被移送到蔚县公安局。经蔚县物价局价格
认定，被损毁的杏树价值人民币 7760 元。
陈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并主动
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2 万元，取得了对方
的谅解。

蔚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陈某
为 泄 私 愤 报 复 ，故 意 毁 坏 他 人 种 植 的 杏
树，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。被告
人 陈 某 积 极 赔 偿 被 害 人 段 某 的 经 济 损 失
并 得 到 谅 解 ，且 被 告 人 自 愿 认 罪 ，酌 情 从
轻 处 罚 。 法 院 遂 判 处 陈 某 有 期 徒 刑 9 个
月，缓刑两年。

男子赵某以能办大额信用卡为由，先后
诈骗 5 人共计 11 万余元。日前，廊坊市安次
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2017 年 3 月至 5 月间，
被告人赵某以能办理大额信用卡为由，先后
骗取被害人陈某 2.16 万元、崔某 7.12 万元、薛
某 2 万 元 、韩 某 4000 元 、徐 某 800 元 ，共 计
11.76 万元。案发后，被告人赵某委托亲属将
赃款全部退还被害人，被害人均表示谅解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赵某以能办理大
额信用卡的名义，骗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
其行为构成诈骗罪。被告人赵某能够积极退
赃，取得被害人谅解，有悔罪表现，可酌定从
轻处罚。法院遂依法判决被告人赵某犯诈骗
罪，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，缓刑 4 年，并处罚
金 2 万元。

2015 年 6 月 12 日，河北某广告公
司与河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

《物业合作合同书》，约定广告公司免
费向某房地产公司所在的栾城某小
区南门提供新型专利道闸机两台，供
车辆进出口使用，合作期限为 5 年，道
闸机每台 1.8 万元。同时约定，在合
作期内，广告公司享有道闸机及附属
机箱的广告位所有权和使用权，房地
产开发公司应妥善管理和保护广告
公 司 提 供 的 道 闸 机 ，不 得 损 害 或 拆
除，否则赔偿广告公司设备、安装、运
输等费用 8 万元。合同仅仅履行十几
天，房地产公司因与广告公司协商不
一致，私自将道闸机拆除，给广告公
司造成经济损失。

为索要经济损失，广告公司将房
地产公司起诉到石家庄市桥西区人
民法院，请求法院判处被告房地产公
司支付违约金 8 万元。桥西法院依法
对这起广告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公开
开庭审理。

被告房地产公司辩称，他们拆除
道闸机并非无故拆除，而是因为广告
公司安装的道闸机不能一车一杆，小
区出现了严重的跟车现象，导致他们
无法实现车辆的正常管理，给小区居
民带来了影响，也给被告造成了经济
损失。同时，被告称他们也曾与广告
公司协商，希望对方将道闸机改成直
形起落杆，并另外提供广告位，但因原
告报价高、不同意改变广告位而致使
协商搁浅。而后，他们还发出通知，提

出双方协商解除合同事宜，但广告公
司不参与协商，因此拆除道闸机。被
告还指出，道闸机市场价值仅为 5000
元，而合同约定为 1.8 万元，显然过高，
且合同约定的 8 万元不是违约金而是
损失。原告安装道闸机后并没有承揽
到广告业务，而是在出现纠纷后，在未
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刊登广告，由此
产生的费用应该由原告自负。

桥西法院经审理查明，双方签订
《物业合作合同书》，原告安装两台道
闸机供被告所在的小区南门车辆进
出口使用，道闸机上载明“注意”“一
车一杆”“请勿跟车”等字样。被告因
涉案道闸机不能做到一车一杆，存在
跟车现象，影响被告管理，于是通知
原告在三日内协商合同解除事宜，逾
期则视为同意解除。然而，双方经过

电话沟通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，后被
告拆除涉案道闸机。

另外，法院还查明，原告广告公
司与某通信公司签订了广告发布业
务 合 同 ，约 定 在 涉 案 道 闸 机 发 布 广
告，期限 3 个月，合同金额 6000 元，一
方违约，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总价款
30%的违约金。因道闸广告无法正常
按合约展示，原告向某通信公司支付
违约金 1800 元。

桥西法院审理认为，涉案道闸机
上载明“一车一杆”，是提请注意的警
示内容，不应认定为物业合同书的附
属条款，因此涉案道闸机虽然致使小
区存在跟车现象，但不能视为原告违
约。被告出具通知载明逾期视为同
意解除合同的内容，在没有法律规定
或者合同约定的情况下，不能将原告
的不作为推定为同意的意思表示，即
被 告 通 知 对 原 告 不 应 发 生 法 律 效
力。被告在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
拆除涉案道闸机，单方解除合同，属
于违约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原、被

告签订的《物业合作合同书》约定的
人为无故拆除赔偿设备、安装、运输
等 费 用 8 万 元 ，应 属 于 违 约 金 性 质 。
原告的损失包括设备损失及收益类
损失，但原告能够证明的损失金额仅
为向通信公司支付的违约金 800 元，
其他损失未提供有效正式发票及合
同予以证明，因此原、被告约定的违
约金数额过分高于原告能够证明的
损失金额，应当予以调整。结合双方
合同约定涉案道闸机的价款，考虑原
告各项损失，法院酌定违约金数额为
4 万元。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
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规定，判决被告房
地产公司支付原告广告公司违约金 4
万元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案
件受理费由原、被告各负担一半。

桥西法院一审判决后，房地产公
司不服判决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提起上诉。

石家庄中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
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，审理查明事实
与一审一致。二审法院审理认为，双
方争议点为一审法院判决的违约金 4
万元是否合理。法院认为，双方签订
的《物业合作合同书》中并未明确对
道闸机具体使用情况进行约定，而道
闸机上载明的“一车一杆”字样属于
提醒车主的警示内容，而非合同附属
条款。房地产公司称道闸机不符规
定致使小区跟车严重，广告公司构成
违约，但广告公司提交的保修记录显
示 其 对 涉 案 道 闸 机 进 行 过 多 次 维
护。一审法院参考涉案道闸机的价
款，酌定违约金数额为 4 万元，符合客
观事实及当事人的损失情况。法院
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
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判。目前，判决已生效。

近日，雄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
起酒后打砸饭店物品的寻衅滋事案。

3 月 4 日晚，张某甲、张某乙、张某丙、李
某相约到雄县某饭店聚餐。酒过三巡菜过五
味，早已点过的主食迟迟未上，张某甲叫来
服务员询问。后来，饭店老板道歉说主食没
有了，赠送个果盘，并拿出 50 元钱作为赔偿
放在了餐桌上。张某甲认为自己在朋友面前
丢了面子，遂拿起果盘扔到墙上。四人离开
饭店包间，气愤之下将饭店大厅内摆放的酒
坛、茶壶等物品打翻，后扬长而去。经鉴定，
饭店被损坏的财物价值人民币 15165 元。

案发后，被告人张某甲、张某丙到雄县公
安局城关刑警队投案，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。
四被告人对被害人损失予以赔偿并得到谅解。

雄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四被告人酒
后任意打砸饭店内的物品，毁坏酒坛、茶壶
等物品，其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。鉴于四
被告人认罪悔罪，对被害人已赔偿并取得谅
解，经社会调查，对他们适用非监禁刑对所
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，可以适用缓刑。
综上，结合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实、
情 节 、认 罪 悔 罪 表 现 以 及 对 社 会 的 危 害 程
度，分别给予张某甲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，
缓刑二年；张某乙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，缓
刑 一 年 六 个 月 ；张 某 丙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四 个
月，缓刑一年六个月；李某有期徒刑一年二
个月，缓刑一年六个月。

近年来，各部门对防火三令五申，
但仍有人置若罔闻。这不，兴隆县某
村 66 岁的李某烧纸祭祖，结果造成火
灾，触犯法律。

今年清明期间，66 岁的李某按习
俗 去 祭 祖 ，添 坟 烧 纸 祷 告 先 人 。 李
某 烧 纸 后 因 疏 忽 大 意 未 将 余 火 熄 灭
便 离 去 ，从 而 引 发 森 林 火 灾 。 经 省
林 业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鉴 定 ，过 火 林 地
面 积 共 计 4.63 公 顷 ，过 火 林 木 合 计
144 立方米。

近 日 ，兴 隆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了 此
案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烧纸引
发森林火灾，使国家、集体财产遭受损
失，虽然被告人家属自愿赔偿林场 3.5
万余元，但其行为已构成失火罪，依法
判处李某拘役三个月。

提醒：祭 祀 先 人 是 中 华 民 族 优 良
传统，但祭祀方式多，心意到即可，不
必非得烧纸钱。本案中的李某已经 66
岁，却因为一时疏忽引发森林火灾，不
但赔钱，还失去人身自由 3 个月，得不
偿失。法官提醒人们告别祭祀陋习，
倡导文明祭祀方式。

广告公司为物业小区免费安装广告道闸机并负责后期维护，物业公司减少了
一笔不菲的费用，广告公司享有广告位使用权和所有权，这本应是双赢的结果。
然而，某广告公司刚刚安装十几天的道闸机被物业拆除了，原因是道闸机未达到
道闸机上载明的“一车一杆”——

□ 本报记者 李胜男

□ 本报记者 梁燕 通讯员 杨永才

老妪祭祀烧纸钱
引发山火失自由
□ 刘振宇

委托人永年某担保中心、受托人某银行与被告赵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，赵
某公司未按约定归还借款及利息——

委托人能否直接向借款人主张债权
□ 秦强

四男子醉酒
打砸饭店被判刑

□ 周丽华

设代办信用卡陷阱
男子施诈骗获刑罚
□ 李艳霞

六旬老汉季某经人介绍与 57 岁的司某订婚，季某给付司某 5 万元
订婚礼金。两人同居后闹矛盾，在媒人调解下协议解除婚约，司某退
还礼金三万元。近日，季某将司某起诉到法院——

索要两万元彩礼被驳回
□ 本报记者 梁燕

通讯员 孙华卫

说法

（（资料图片资料图片））

【法院判决】

■原告：道闸机被无
故拆除，损失严重

■被告：道闸机不能一
车一杆，跟车现象严重 ■一审法院：道闸机上

的“一车一杆”是警示，非合
约附属条款

■二审法院：一审判决
符合客观事实，驳回上诉

阳原县浮图讲乡某村村民季
某现年 60 岁，经媒人宋某介绍，于
2017 年 1 月 9 日与邻乡揣骨疃镇某
村 57 岁 的 司 某 订 婚 。 订 婚 当 日 ，
季某经媒人之手给付司某订婚礼
金人民币 5 万元，双方写下婚约。

1 月 12 日，两人同居生活。共
同生活期间，双方发生矛盾。3 月
26 日，双方结束同居关系。后经宋
某 调 解 ，被 告 现 场 退 还 原 告 3 万
元，双方婚约书当场销毁。

事后，原告认为自己在订婚时

不 仅 实 际 上 给 被 告 5 万 元 订 婚 礼
金，还为被告的父母、儿女、孙女花
费 4300 元，遂于 4 月 20 日诉至阳原
县人民法院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
还原告订婚礼金两万元和各项花
费 4300 元。

案件受理后，阳原县法院揣骨
疃法庭于 7 月 19 日依法适用简易程
序，对此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，当
庭依法驳回原告季某的诉讼请求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中华
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

释二》第十条规定，“当事人请求返
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
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
以 支 持 ：双 方 未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手
续 的 ……”既 然 季 某 和 司 某 没 有
进 行 结 婚 登 记 ，那 么 法 院 为 什 么
会驳回季某的诉讼请求呢？法院
审理认为，双方就解除婚约一事，
经 媒 人 宋 某 调 解 已 一 次 性 解 决 ，
协 议 系 双 方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，且 原
告并未举证双方调解协议无效或
变更、撤销的情况，故双方协议合
法 有 效 。 因 此 ，法 院 对 原 告 主 张
被告退还原告订婚礼金及花费的
请求，不予支持。

犯失火
罪，被判拘
役三个月


